
開工日

資格喪失

連續受雇 90 天以上
期間內會訪視您的工作狀況

苗栗就業中心
電話：037-358395#6204

完成三次諮詢

上工日

資格延續
請於 3 天內回報

開始尋職 (期限 90 天)
諮詢師會定期關心您

90 天內，是否找到
符合條件的工作？

否

是

開立「工作介紹卡」
取得「職涯履歷表」

於就業中心
辦理資格認定

挑戰成功！一周內
寄送獎金申請書給您

30,000 元

應備文件：
• 國民身分證正本
• 最高學歷畢 (肄) 業證書正本
• 免役證明書或退伍令正本

參加資格(同時符合第1.2.3點)：
1. 年滿 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青年
2. 未就學、未就業
3. 失業期間連續達 6 個月以上

辦理方式：
• 預約辦理
• 臨櫃辦理

訪視時間 訪視方式

第一次 工作第一個月 親訪 / 電訪

第二次 工作第二個月 電訪/e-mail

第三次 工作第三個月
電訪/e-mail

工作需「同時」符合以下條件，才可申請獎金：
A. 任職於民營事業單位、民營團體、或私立學校

(非公營)
B. 公司負責人非三等親
C. 不定期勞動契約 (非短期契約)
D. 按月計酬之全時工作
E. 非派遣工作
F. 依法參加就業保險
G. 同一間公司連續受雇 90 天以上

(以就業保險投保天數計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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